附件2
评分表

本次采购按综合评分最高原则确认成交供应商(得分相同时，报价低者优先)。
（一）价格分值10分
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价格分值（注：满足资格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报价为评标基准价。）
注：0元报价或报价明显低于其他响应供应商的，供应商须提供低价书面说明及相关证明材料，由评审小组进行评定，若不能证明其合理性，则按响应无效处理。
（二）商务技术分值90分
	序号
	评审项目
	分配
分数
	评审内容及分值范围

	1

	律师事务所资质

	10
	1.供应商执业律师有4名得2分，5名或以上得5分，3名或以下的不得分；
注：供应商须提供律师执业资格证及由供应商近一年为其参加社会保险的证明。
供应商2023年1月1日（含）至今获得市级以上的司法行政机关或律师协会颁发的奖项、荣誉称号，每个得1分，本小项最高得5分；
注：供应商须提供相关证书、资料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公章），未按要求提供的不得分。


	2
	服务本项目律师资质
	10
	
1.服务本项目的律师执业年限3年以上的，每增加1年得1分，本小项最高得7分（以执业年限最长的一名律师计算，其他律师不分别计算）。
注：供应商须提供服务本项目的律师执业资格证及由供应商近一年为其参加社会保险的证明，未按要求提供的不得分。
2.服务本项目的律师获得市级以上的司法行政机关或律师协会颁发的奖项、荣誉称号，每个得1分，本小项最高得3分。
注：供应商须提供相关证书、资料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公章），未按要求提供的不得分。


	3
	同类业绩
	20
	1.供应商2023年1月1日（含）至今有同类法律服务项目业绩，每份合同为一份业绩，每份业绩得2分，本小项最高得10分。
注：供应商须提供合同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公章），未按要求提供的不得分。
2.供应商2023年1月1日（含）至今有同类信息化项目验收并出具法律意见书的业绩，每份业绩得1分，本小项最高得5分。
注：供应商须提供法律意见书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公章），未按要求提供的不得
分。
3.供应商2023年1月1日（含）至今有同类信息化项目合同、采购文件审查并出具法律意见的业绩，每份业绩得1分，本小项最高得5分。
注：供应商须提供法律意见书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公章），未按要求提供的不得分。

	4
	用户评价
	10
	供应商2023年1月1日（含）至今作为政府部门法律顾问获得好评的（结果为“好评”或“优秀”或相同含义的评价），每份得2分；最高得10分。
注：供应商须提供政府部门服务评价证明文件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公章），未按要求提供的不得分。

	5
	项目实施方案
	20
	根据方案进行评审，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1.对本项目的认识程度；2.工作内容。
方案符合实际、完整、规范、思路清晰，内容合理性强，完全满足采购需求的，得20分；
方案较符合实际、较完整规范、思路较清晰，内容合理性较强，部分满足采购需求的，得13分；
方案不符合实际、完整性规范性一般，思路不够清晰，内容合理性一般，不满足采购需求的，得6分；
方案不完整、不规范，思路不清晰，内容合理性差或未提供，得0分；
注：供应商须提供项目实施方案（加盖供应商公章），未按要求提供的不得分。

	6
	服务质量保障措施方案
	20
	方案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1.项目服务质量保障措施；2.对本项目提供专业、及时、高效的服务进行承诺。
服务质量保障措施内容全面、具体、针对性强、安全和保密问题考虑周全，服务响应高效，得20分；
服务质量保障措施较全面、具体、针对性较强、安全和保密问题考虑较周全，服务响应时间较快，得13分；
服务质量保障措施内容一般、不具体、针对性一般、服务响应时间一般，得6分；
方案内容差、不具体、针对性差、服务响应时间慢，得0分；
[bookmark: _GoBack]注：供应商须提供服务质量保障措施方案（加盖供应商公章），未按要求提供的不得分。




